填寫範例及說明
短程車資：（限台北市區內）凡公民營汽車可到達地區，除因急要公務者外，其搭乘之計程車費用，不得報支。（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五點辦理）
和 平 高 級 中 學
短 程 車 資 證 明 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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搭乘人員(經手人)： 
     *1.計程車資收據請黏貼於紙本單據保管單，檢附核准公文。
     *2.短程車資證明單請黏貼於紙本單據保管單。
